
总之
,

法
,

作为一个整体来说
,

有阶级性
,

但就其各组成部分来说
,

有的阶级性强
,

有

的弱
,

有的甚至没有阶级性
。

就调整社会公共事务那一组成部分的法来说
,

一般地说
,

是不

具阶级性的
.

对法的阶级性作这样的解释
,

类似我们对
“

社会主义精神文明
”

这一概念的理解
.

社会

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
,

其性质也是比较复杂的
.

正如有的文章中所分析的
:

我们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
,

是从社会主义制度下精神文明的总体性质来说的
.

具体分析起来
,

精神文明的一些方面从观念上反映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
,

它的思想内容有社会主 义 和

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
;
精神文明的另一些方面

,

例如自然科学知识
,

一般文化知识
,

则和物质文

明一样
,

反映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共同成果
,

说它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
,

也是从它

为人民所享有
,

为人民服务
,

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意义上说的
,

并不是说它的内容本身有
`

资

本主义的
,

和
`

社会主义的
’

之不同
。

这是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侯必须交代明白的
. ” ①

护“ 的
~ ~ ~ 隽

论 法 的 超 阶 级 性

殷 勇

什么是法律? 法律的基本特征有哪些 ?

这些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
。

现代西方法学家

赫伯特
·

哈特对此曾这样说过
: “

圣
·

奥古

斯都关于时间观的著名说法表达了同样的窘

境
: `

什么是时间?如果无人问我
,

我知道
。

如

果我想对一个发问者解释时间
,

我不知道
。 ’

正是在这方面
,

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律师也感

到
,

虽然他们知道法律
,

但有许多关于法律

和法与其他现象的关系的东西
,

他们不能够

充分理解和予以解释
。 ” ② 尽管如此

,

上述问

题又似乎是法学家一个永恒的研究课题
.

除

了剥削阶级思想家已作过或正在作种种解释

之外
,

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也一向给予足够

的重视
。

随着我 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
,

对

上述问题的认识也在进一步深化
.

当前我国

法学界对法的本质及其基本特性的讨论
,

正

是这种认识深化的反映
,

而其中关于法的超

阶级性问题又一直是一个既令人感兴趣又使

人感到棘手的间题
.

什么是法的超阶级性 (或日全民性 ) ? 对

此
,

当前我国法学界不仅没有明确的定论
,

除个别同志外
,

甚至还没有人公开地提出这

一问题
。

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
:

一是提出法的超阶级性难以与法的阶级性这

一似成定论的观点相协调
; 二是提出法的超

阶级性 (或全民性 ) 似乎有修正主义之嫌
.

① 参见 《

② 哈特
:

红旗 》 杂志评论员
: 《 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

》 ,

载 《 红旗 》 杂志 1 9 82年第 19 期
.

《 法律的概念 》 , 一。6 1年版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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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
,

要理解法的超阶级性
,

首先要解决如

何看待法的阶级性问题
。

马克思恩格斯在著名的 《 共产党宣言 》

中针对资产阶级法指出
: “

你们的观念本身

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 系 的 产

物
,

正象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

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
,

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

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 生 活 条 件 来 决定

的
. ” ① 马恩这一经典性论述

,

科学地揭示

了资产阶级法的本质及其基本特性
,

用历史

唯物主义的方法揭示了法的一个基本特性即

法的阶级性
,

同时还揭示了法的基本特性所

存在的客观基础即统治阶级无法选择的客观

物质生活条件
.

这就打破了剥削阶级思想家

在法的问题上造成的迷离混沌的状态
,

为正

确认识和解决法的本质及其基本特性等难题

指明了正确的方向
.

因此
,

否认法的阶级性

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
.

但是
,

我国理论界过去几乎一直认为法

的阶级性最集中地反映了法的本质
,

因而得

出了法的阶级性等于法的本质的结论
.

笔者

认为
,

这个结论是对法的本质及其基本特性

的一种片面性认识
。

首先
,

如果说法的本质等于法的 阶 级

性
,

那么阶级性应该是法与其他社 会 现 象

(社会规范 ) 的唯一本质区别
.

但事实并不

是这样
。

在阶级社会中
,

除了法具有阶级性之

外
,

道德规范
、

宗教规范
、

乃至于哲学
、

艺

术思想和观念
,

都毫无例外的具有阶级性
.

有的同志认为
,

法的本质之所以就是法的阶

级性
,

是因为法所表现的阶级性较之其他社

会现象 (社会规范 ) 更强烈
、

更集中
、

更绝

对
。

实际上
,

这种以阶级性的
“

强烈
” 、

集中
”

或
“

绝对
”

等程度上的差异来说明法

的本质
,

还是难以把法与其他社会现象和规

范相区别
。

如果说党性是阶级性 的集 中表

现
,

那么由此推论
,

执政党的党规所体现的

阶级性不是比法的阶级性更强烈
、

更集中和

更绝对吗 ? 然而执政党的党规并不是法
,

更

不能说党性就是法的本质
.

其次
,

法的阶级性也并不是法所具有的

唯一基本特性
。

一方面
,

法是一种意志
,

它具

有主观性
;
另一方面

,

这种意志的内容又取

决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
,

因而又具有客观

性
.

法的阶级性则是法的意志的主观性与意

志内容的客观性的统一 离开法的客观性来

认识法的阶级性
,

就易于将法单纯看作是意

志的产物
,

是统治者个人意志的产物
,

从而

离开了唯物主义的基础
;
反过来

,

离开法的主

观性去孤立认识法的阶级性
,

又易于把法看

作是客观外在之物
,

把法律等同于规律
,

从

而陷入机械唯物论和形而上学的 泥 潭
。

因

此
,

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
,

法应是具有

多种基本属性的统一体
。

最后
,

由于任何客观规律都是狭隘的
、

不完全的
、

近似的
,

因而现实中的法如同现

实中的国家一样
, “

可 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

验的事实
,

自然条件
,

种族关系
,

各种从外

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
,

而在现象上显

示 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
,

这些 变 异

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

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
。 ” ② 在探讨法的本

质及其基本特性时
,

特别在研究具体的法律

现象时
,

如果无视这些
“

变异
”

与
“

程度差别
”

的事实
,

仅仅用
“

阶级性
”

来代替对极其多样

的法律现象的具体分析
,

只进行定性分析而

不习惯于定量分析
,

这就不能完整把握事物

的全貌
,

也就难以真正辩证地把握法的本质
。

于是
,

在充分肯定法的阶级性的同时
,

法的另一基本特性即法的超阶级性 (或全民

性 )
,

正在引起我国理论界的重视
。

-

关于法的超阶级性
,

目前理论界已存在

一些类似的观点
。

一种是法的社会性之说
,

认

为法除了具有阶级性以外
,

还具有调节人与

① 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》 第 1卷
,

第G2 8页
.

⑧ 《 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 》 第 25 卷
,

第 8 92 页
.



人之间关系
,

包括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普遍

性的社会生活规范的特性
,

即法的社会性
。

①

另一种是法的共同性之说
,

认为法的共同性

一方面是指蕴含在各种历史类型法中的一般

的普遍的本质
,

另一方面是指具体法律中反

映社会共同生活的部分或要素
.

②还有一种

法的客观性之说
,

认为法的社会性或共同性

就是指法反映了客观规律的要求
,

因而等同

于法的客观性
。

⑧

上述观点都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和揭示了

法的超阶级性的内容
.

因此
,

法的超阶级性

(或法的全 民性 )可 以概括为
:

法所具有的反

映客观规律
、

反映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生活和

生产的一般需求
、

保障一般社会公共秩序的

特性
.

这种特性既与某种类型法的阶级性并

存
,

而且又存在于各种历史类型的法律之中
。

法的超阶级性问题在我国长期被视为资

产阶级学者的偏见和修正主义异端
,

为此就

必须解决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待法的超阶级

性间题
。

1
.

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看法的

超阶级性
。

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 法律的本质等问

题作过许多精辟论述
,

这些论述不仅存在于

我们熟知的《共产党宣言》 和《国家与革命》等

名著中
,

而且也存在于其他许多著作之中
。

全面完整地理解经典作家的观点
,

我们将难

以得出马克思恩格斯等人从来就不承认法的

超阶级性或者只承认法的阶级性的结论
.

马克思在 《 对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

会的审判 》 中指出
, “

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

础
.

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
、

由一定物质生

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… … ” 。

④

马克思这里所说的
“

社会共同的
” “

利益

和需要
” ,

在法律上就表现为调整和反映全

体社会成员共同需求的超阶级特性
.

马克思在 《 经济学手稿
·

导言 》 中指

出
: “

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

的关系
、

统治形式等等
。

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

于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

生关系的
,

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
,

资产阶

级经济学家只是感到
,

在现代誓察制度下
,

比在例如强权下能更好地进行生产
。

他们只

是忘记了
,

强权也是一种法
,

而且强者的权

利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的
`

法治

国家
,

中
。 ”

马克思最后作出结论
: “

总之
:

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
,

被思维当作一般规

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
,

是存在的… …
” 。

⑥

根据马克思的上述论述
,

任何生产阶段 都

存在一般的共同规定性
,

因此
,

由生产形式

产生的法的关系
,

也必然包含这种一般的共

同规定性
,

从而使法在不同时代构成一个有

机联系体
.

这种贯穿于不同时代的法
,

并且

使它们有机联系起来的一般的共同规定性
,

是否就可以看作是法所具有的反映全体社会

成员一般需求的特性即法的超阶级性呢 ?

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进一步理解前面已提

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在 《 共产党宣言 》 中的

那段经典性论述
。

过去许多同志就是以这段

论述来断定马克思恩格斯只承认 法 的 阶 级

性
.

马克思恩格斯指 出了 法律 作 为 统治

阶级的意志
,

其内容是由这个统治阶级 所

处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 的
.

值 得 注 意 的

是
,

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三个 要 素
,

其 中 除

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(包括对生产资料的

占有方式 ) 的要素外
,

还同时包括地理环

① 于浩成
: 《 论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

》 ,

载 《
法学杂志 》 19 8 4年第3期

.

② 万斌
: 《 论法的共同性 》 ,

载上海 《 社会科学 》 1 9 8 5年第7期
。

⑧ 田培炎
: 《 也谈法的共同性 》 ,

载上海 《 社会科学 》 1 98 3年第妞期
.

④ 《 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 》 第 6卷
,

第 2史页
.

⑤ 《 马克 思恩格 斯全集 》 第4 6卷 ( 上册 )
,

第 2 5页
.



境
、

人口 的增长和人 口密度大小等 两 个 要 过程中
,

杂居现象使血缘纽带无能为力了
.

素
.

在这三个要素中
,

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可见
,

法主要是适应阶级斗争而产生
,

但同

起着决定作用
,

但地理环境和人 口因素也对 时又是适应处理由于杂居等原因所造成的血

社会发展起着迟缓和促进的影响
.

① 这些并 缘纽带的松弛和崩溃而形成的新的社会公共

不因为统治阶级意志所转移的超阶级的地理 事务的需要
.

这种法的起源的二重原因就成

或人 口因素
,

在不同类型的法中同样要表现 为法的本质的二重特性即法的阶级性与法的

出来
,

使得法除了具有阶级性 以外
,

还具有 超阶级性的发端
.

超阶级性
.

因此
,

我们不仅不应该用法的阶 3
.

从法的作用看法的超阶级性
.

级性来排除或否定法的超阶级性
,

相反
,

法 法的本质是内在的
、

抽象的
,

它并不能

的超阶级性的存在与法的阶级性的存在都是 直接表现 自己
,

而必须通过法在实际生活中

由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
.

的具体作用来得以表现
.

法的具体作用主要

2
.

从法的起源看法的超阶级性
.

有两个方而
:

一方面是实现对敌专政职能
,

法虽然是阶级社会的
“

宠儿
” ,

但是从 另一方面是执行社会公共事务职能
.

实现对

社会关系调节器的功能上理解
,

法与原始社 敌专政的作用显然是法的阶级性的外化
.

但

会的习惯具有同样的功能
,

两者都是人们的 是
,

法的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作用是否

行为规范
,

因而具有同一性
.

正是这种同一 也仅仅是法的阶级性的体现呢 ?

性
,

才在原始社会的习惯和阶级社会的法之 许多同志都曾断言
,

法所担负的社会公

间架起了过渡和联系的桥梁
;
并且在法身上 共事务职能也是为了统治阶级对 被 统治 阶

以其超阶级性体现了不 同社会形态行为规范 级的压迫
,

因而同样就是法的阶 级性 的 表

的同一性
。

现
。

这些人常常为此而引证恩格斯在《反杜林

让我们再从另一角度具体探寻法的超阶 论》 中的这段名言
: “

政治统治到处都 是 以

级性在法的起源中存在和发展的轨迹
.

根据 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
,

而且政治统治只

国内一些法学教科书的观点
,

在原 始 社 会 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

中
,

氏族制度的存在是以人们的血缘关系为 下去
。 ” ③ 笔者认为

,

对恩格斯这段名言
,

纽带并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区为前提的
。

随着 必须澄清以
一

下两点
:

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
,

氏族成员
、

外 第一
,

恩格斯说明的是政治统治要靠执

来人
、

还有奴隶都杂居在一起
,

这样氏族组 行社会职能来实现
,

而不是说执行社会职能

织再也不能单纯集中自己的成员来处理自身 都必然出自政治统治的需要
.

实现政治统治

公共事务了
; 同时

,

社会还逐渐分裂成不同 与执行社会职能并非相容关系
,

而是一种交

阶级
,

形成不同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
,

形成 叉关系
.

这就尤如人活着必须吃饭
,

而吃饭

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
,

这样国家和法便应运 不一定就是为了活着的道理一样
。

与 此 同

而生了
。

② 虽然这些教科书都是把法与阶级 理
,

法所担负的社会职能一方面是政治统治

的产生单独联系在一起的
,

但从这些教科书 之必须
,
另一方面又是社会的经济生活

、

社

的分析中
,

却可以窥见法的起源的 二 重 原 会生活的一般公共秩序所必须
。

法并不是仅

因
.

原因之一是阶级冲突使得原始社会的习 仅为政治统治服务的
.

惯变得无能为力了
; 原因之二则是经济发展 第二

,

恩格斯这里 所 说 的
“

政 治 统

① 《 斯大林选集 》 下集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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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参见 《 法学基础理论 》 ,

吉林大学 10 8 4年版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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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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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” ,

应该被理解为国家活动的内容之一
,

而不是国家活动的全部内容
。

马克思说过
,

在剥削阶级国家那里
, “

政府的监督劳动和

全面千涉包括两方面
:

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

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
,

又包括由政

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 特 殊 职

能
. ” ① 恩格斯提及的

“

政治统治
”

当属马

克思在此所说的
“

特殊职能
” .

这种特殊的

职能同样要渗透在执行社会职能之中
,

但并

不等于是在执行社会公共事务职能
.

换句话

说
,

无论是国家的
“

政治统治
”

职能
,

还是执

行社会公共事务职能
,

都是在执行某种社会

职能
,

然而执行社会职能却比进行
“

政治统

治
”

有着更广泛得多的内涵
。

国家职能的二

重性也会导致法的本质和作用的二重性
.

因

此
,

由于法的阶级性
,

使法具有对敌专政的

特殊作用
;
由于法的超阶级性

,

使法具有处

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一般作用
.

不能认为法具

有的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作用也仅仅是

法的阶级性的外化
。

事实也是如此
.

例如第二次世 界 大 战

后
,

美苏两国作为两大对抗阶级的代表在国

际法庭上共同作出的对德国法西斯战犯的判

决
;
再例如

,

作为工人阶级代表的意大利共

产党与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意大利天民党都

对黑手党和红色旅的暴行发出同声谴责
,

并

且共同投票通过制裁恐怖分子的法案
.

这些

事实都不能简单靠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等

标签来判断
,

因为制裁法西斯党徒和恐怖分

子的法律
,

在很大程度上是体现了不同类型

的法律
,

甚至包括原始社会的习惯都共有的

特性一一即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 基 本 条

件
,

保障一般社会公共秩序
。

我们很难说
,

法

在执行社会公共事务职能时是受哪个阶级 的

私利所左右的
,

交通规则
、

自然保护法
、

宇宙

空间利用法都是全人类
、

全社会要服从的共

同行为准则
.

法所担负的维护公共事务的作

用就是法的超阶级性的生动体现
.

4
.

从法的继承看法的超阶级性
。

法的继承是一种普遍规律
,

它把法当中

过去
、

现在和将来的具有一般共同性的东西

结合在一起
,

并将法律领域已有的成就传给

新的类型的法
.

这其中
“

具有一般共同性的

东西
”

正是法的超阶级性的凝结物
.

因此可

以说
,

法的超阶级性是法的继承性的内在动

因 ;
法的继承性是法的超阶级性在法的进化

过程中的外在表现
。

一方面
,

法作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
,

无论它有着何种特殊的属性和存在方式
,

它

都不可能超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的一般规

定
,

这也就在法的身上不能不体现出反映人

类社会生活总体的基本属性
.

而这种
“

基本

属性
”

是反映着一般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
,

它们不会因为社会形态的变换和统治阶级的

更迭而变化的
.

人类社会生活总体的
“

基本

属性
”

具体到法那里
,

就表现为法的超阶级

性
.

正是这种超阶级性才使得法在社会形态

的变换之时不至于因为统治阶级意志的好恶

而任意废存
,

从而内在地为法架起了继承之
“

桥
” 。

另一方面
,

根据辩证唯物论原理
,

事物

的继承是批判地继承
,

是既克服又保留
.

法

的继承过程也是如此
。

各种不同类型法的继

承过程就是在克服 (否定 ) 法的阶级性前提

下的继承
,

同时又是法的超阶级性 被 肯 定

(保留)下的继承
。

如果没有法的超阶级性而

仅有法的阶级性
,

那么在进行否定的同时就

没有肯定之物存在
,

这在实际上是拆掉了法

的继承之
“

桥
” .

5
.

从法的消亡看法的超阶级性
。

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明确具体地

说明法是怎样消亡的
.

但如果把法的起源联

系起来
,

法同国家是孪生子
,

在消亡问题上

恐怕应与国家是大致相似的
,

即随着国家的

① 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》 第 25 卷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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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亡
,

法也会随之消亡 (或日改变形态 )
.

列宁在 《 国家与革命 》 中曾推断 国 家 的 消

亡过程
,

即由剥削阶级国家变成社会主义国

家 (又称半国家 )
,

进而再走向自行消亡
。

根据列宁的这个推断以及国家与法的相互关

系
,

我们也可 以逻辑地推断出法的消亡过

程
,

即由剥削阶级法变成社会主义法 (又可

称半法 )
,

进而再走向消亡 (或改变形态 )
。

“

半国家
”

实际就是马克思恩 格 斯 用
“

公团
”

或
“

公社
”

所表示的巴黎公社式的

无产阶级的国家
。

列宁指出
,

巴黎公社在代替

了被打碎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后
, “

即由国

家 ( “ 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 ) 变

成了一种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的东西
. ” ①

列宁所说的
“

不是原来的国家
”

的
“

半国

家
”

以及与之相伴随的
“

半法
”

有什么特点

呢 ?

首先
,

从阶级力量对比来说
,

半国家已

不是以少数剥削者为统治者主体
,

而是 以占

人 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为统治者 主 体 的 国

家
。

其次
,

从社会发展的进程说
,

半国家实

际上是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形式
,

它应该

兼有国家和非国家的共 同性
。

因而它不是国

家自身不断强化
,

而是非国家自身的强化之

始
,

是国家的消亡之始
。

与此同理
, “

半

法
”

也是阶级社会的法与无阶级社会的新的

行为规范之间的过渡形式
,

它兼有两者的共

同性
,

从而连结着阶级社会与无阶级社会似

乎截然相反的行为规范
,

为法的消亡与改变

形态提供内在契机
。

最后
,

从国家的两种主要作用说
,

半国

家虽然仍是一种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
,

但这

种镇压职能 已趋于下降和减弱
;
半国家更多

的是 以管理和组织经济
、

文化
,

处理一般公

共事务的力量出现
,

而且这种职能呈大幅度

上升和加强的趋势
.

就象列宁预言的
,

国家

政权职能的行使趋于
“

全民化
” .

② 因此
,

这种全民化的半国家及其半法虽然保存其阶

级性
,

但既然是
“

半国家
”

和
“

半法
” ,

它

的阶级性 已随着其镇压作用的大大缩小而大

大减弱
;
相反

, “

半法
”

不是法的阶级性的

强化
,

而是法作为反映人类共同生活一般需

求的法的超阶级性的强化
.

法的超阶级性与

法所担负的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作用范

围是成正比例发展的
。

综上所述
,

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
,

事

物的发展和变化都是由于其内部矛盾的双方

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并且相互转 化 而 形 成

的
.

法的起源
、

发展直至消亡的整个过程
,

贯穿着法的阶级性与法的超阶级 性 这 一 对

主要矛盾的相互依存
,

转化和斗争
。

法的起

源
、

发展阶段
,

法的阶级性居于矛盾的主要和

支配性地位
,

但并不排除法的超阶级性居于

非主要地位
;
法的消亡 (或转化 ) 阶段

,

法

的阶级性则从主要方面转变成非主要方面
,

而法的超阶级性由原来的非主要方面向主要

方面转变
。

因此可 以说
,

绝对地对法的超阶

级性采取不承认主义或者忽视它的作用
,

从

某种意义上说
,

就是堵塞了法的产生
、

发展

和消亡的道路
。

正确理解法的超阶级性以及它与法的阶

级性的相互关系
,

有助于我们澄清法学理论

中一些有争议的观点
.

一种观点认为
,

法只能是统治阶级意志

的反映
,

决不可能反映被统治阶级的意志和

利益
.

这种观点在理论上的延伸就是只承认

法的阶级性
,

而断然否定法的超阶级性
。

对

此
,

笔者想说明以下三点
:

第一
,

从哲学的观点看
,

任何事物都是

矛盾的统一体
,

都是多种质和多层次质的统

一体
。 “

纯而又纯
”

的事物是不存在的
,

法

① 《 列宁选集 》 第3卷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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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不例外
.

如果说法只是反映统治阶级的意

志和利益
,

从而只承认法的阶级性的话
,

实

际就硬性地把法这种复杂社会现象置于一种

狭小的理论框框之中
,

从而窒息了它的发展

和转化
。

因为
,

法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

益只是指法主要是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

益 ;
法具有阶级性只是表明法的阶级性在法

的矛盾内部常常居于主要方面
.

因此不能由

于法主要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就归结

为法全都是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
,
不

能由于法的阶级性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把

它看作是法的唯一方面或唯一的质
.

第二
,

从社会学的观点看
,

任何社会形

态的人们都必定有着某种共 同的利 益 和 要

求
,

否则就不可能处在一个统一的社会群体

中
,

而只会是无休止的纷争
.

在阶级社会里
,

尽管社会的主导方面是阶级的对立和斗争
,

但仍然要看到
,

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

领域中
,

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是可以有某

些共同的利害关系
.

的
.

例如在反对德日法西

斯的战争中
,

美苏所代表的两大对抗阶级不

是 以同盟国钓形式走到一条战线上来了吗?!

在国内
,

国共两党所代表的两大对抗阶级不

也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走到 一 起 来 了

吗 ?1 两大对抗阶级的共同利益和要求
,

也必

然要以一定的法律形式得到反映和认可
,

这

就使法所反映的意志中必然包含有被统治阶

级的意志和利益
。

这种共同的利益和意志通

过法的超阶级性来得以体现
.

第三
,

从政治学的观点看
,

任何国家的政

治生活中
,

在统治阶级利益居于主导地位的

前提下
,

被统治阶级也不可避免地要对国家

政治生活施加影响
.

特别是在现代 西 方 资

本主义国家
,

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通

过自己的政党和工会发挥着越来 越 大 的 作

用
,

以致于直接参予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某

些机构
,

在立法
、

司法和行政活动中
,

都打上

了本阶级鲜明的印记
.

例如在意大利
,

没有

① 皮纯协等主编
: 《 政治学教程

》 ,

第2 45 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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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产党议员的同意和参加
,

议会很难通过议

案
.

意共现在已发展成为拥有一百八十万党

员
、

四百五十万会员 以及一千四百五十万左

右选民的国内第二大党
,

意共不仅占有 议

会的相当一部分议席
,

而且也曾有人 出任

议会议长
。

此外
,

意共还直接掌握一定的地

方政权和地方立法权
.

① 在这种情况下
,

如

果仍然否定在意大利的法律中有任 何 被 统

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
,

从而否定法的超阶级

性
,

这显然是无视基本的现实
.

另一种观点认为
,

法是一个整体
,

任何

具体的法律都分属于不同的法律体系
.

就法

律体系和法的整体来说
,

法是具有阶级性的
,

因此
,

在同一体系的任何具体法律
,

都无例

外具有阶级性
.

它们只是阶级性有明暗强弱

之分
,

但阶级性决无有无之别
。

笔者认为
,

这个观点的前提是正确的
,

但并不全面
。

作

为一个法律体系
,

同样既有阶级性一面
,

又有超阶级性一面
.

对 此
,

前 面 已 经 说

明
。

这 里 只就上述观点的结论作两方面说

明
。

一方面
,

法作为一个整体和体系
,

存在

着整体与部分的有机联系
,

仅就整体与部分

的关系来说
,

部分要从属于整体
.

因此
,

法作

为整体
,

必然要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 和 利

益
,

这种整体的阶级性必然在其组成部分得

到体现
.

从这个意义上说
,

上述观点的结论

是正确的
。

另一方面
,

法作为一个系统
, `

仑是由具

有不同具体功能的多种部门法构成的
.

这些

部门法虽然相对构成系统总体的法来说
,

必

然受到作为系统总体的法的性质 (包括法的

阶级性 ) 的制约
.

但是
,

作为构成这一系统

的具有相对独立性质的部门法来说
,

又有其

特有的性质
.

按照系统论的观点
,

相对独立

的部分与作为整体结构的一部分
,

在性质和

功能上有很大不同
.

整体不等于构成整体的

相对独立各部分之和
,

如同协作不等于单个



{

势动力的简单相加一样
.

某些特定的法律部

门或某些具体法律规范
,

它们与法的整休不

只是量上的不等
,

在质
_

L有时也有区别
.

有

人把这种区别比作如同单独的运载火箭不同

于作为国防体系并装有弹头的运载 火 箭 一

样
,

前者只具有 自然科学的功能
,

不具有阶

级性
.

后者则已构成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
,

已兼有社会功能
,

故具有阶级性
。

① 具有相

对独立性质的具体部门法也是这样
.

如交通

法
、

食品卫生法等部门法
,

它们本身反映的

是一些人与客观自然关系的规律
,

是某些技

术规范的法律化
.

它们反映的不仅是统治阶

级利益
,

而且也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
.

因此
,

法在整体上的阶级性
,

并不能排斥它

的某个部门作为相对独立部分时所具有的超

阶级性
.

从这个意义上说
,

上述观点的结论

又是不确切的
.

与上述观点相联系
,

还有一种 观 点 认

为
,

某些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
,

如环境

保护法
、

食品卫生法等等
,

客观上似乎对整

个社会有利
,

实际上更有利于统治阶级
.

因

为
,

进行环境保护
、

搞好食品卫生会更有利

于统治阶级进行统治
,

所以
,

这些法律同样

是阶级统治的工具
,

具有阶级性
。

笔 者 认

为
,

这种从法律对谁更有利的角度来说明某

些法律的阶级性的观点似乎不妥
.

首先
,

用功利论来判断某些反映人与自

然关系的法律对不同阶级利弊大小的差别
,

这是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
.

因为食 品卫生法

的施行结果
,

既会有利于统治阶级借以维持

正常秩序
,

也会有利于被统治阶级借以反抗

这种正常秩序
.

例如
,

不吃腐败的食品不也可

以说更有利于被统治者保持良好的体魄和健

康来进行反对统治者的斗争吗 ?

其次
,

把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同样

视为统治阶级的私利和意志的反映
,

视为统

治阶级的压迫工具
,

实际上已经混淆了这些

法律与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法 律 ( 如 刑

法 ) 的区别
.

依此推理
,

作为统治阶级工具

的各种部门法
,

只是各自的功能不同
,

但在
“

阶级性
”

问题上根本谈不上所谓
“

明暗强

弱
”

之分
,

也根本没有必要通过权衡环境保

护法等法律对不同阶级的利弊差别来证明其

阶级性
。

最后
,

如果说进行环境保护
、

保证食品

卫生会更有利于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话
,

那

么
,

自然界的太阳
、

山川
、

大海也都可以被

视为有利于统治 阶级的统治
,

因而太阳
、

大

海等也都可以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
。

这种将

阶级意志硬性强加于客观自然的结论
,

有可

能陷于一种新的
“

物活论
”

之中
.

综上所述
,

本文的初步结论是
:

法既是

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反映
,

又是人类社

会一般利益和愿望的反映
;
法既是阶级专政

、

阶级镇压的工具
,

又是执行社会公共事务
,

维持人类共同生活和生产的一般秩 序 的 工

具 ,
法既有鲜明的阶级性

,

又具有不可否认

的超阶级性
.

① 参见郭 道晖
: ` 法的本质问题 的哲 学 思匆 ,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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